[bookmark: _Toc35393813]北京市十一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食堂设备采购项目
更正公告
[bookmark: _Toc35393645][bookmark: _Toc28359104][bookmark: _Toc28359027][bookmark: _Toc35393814]一、项目基本情况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编号：11010526210200027623-XM001
原公告的采购项目名称：北京市十一学校朝阳实验学校初中部食堂设备采购项目
首次公告日期：2026年03月04日 

[bookmark: _Toc35393815][bookmark: _Toc28359105][bookmark: _Toc28359028][bookmark: _Toc35393646]二、更正信息
[bookmark: _Hlk43822176][bookmark: _Toc35393816][bookmark: _Toc35393647]更正事项：对本项目招标文件进行更正。
更正内容：
将原招标文件中的：
1. 招标文件第68-69页编号12双动双速和面机的▲项删除、第87页编号12双动双速和面机的▲项删除
2. 招标文件第69页编号13压面机、第87页编号13压面机的▲项删除
3. 招标文件第62页编号13土豆去皮机、第80-81页编号13土豆去皮机的▲项删除
4. 招标文件第65页编号11煮面炉连下柜、第83-84页编号11煮面炉连下柜的▲项删除
5. 将招标文件评标标准更正为如下：

评标标准
	序号
	评分因素
	评价指标和分值

	1
	商务部分
（6分）
	企业业绩及经验
	6分
	综合考虑投标人自2022年01月01日起至今承担的相同或类似项目业绩经验，每提供一个有效业绩证明得2分，本项最高得6分。
注：须提供合同复印件或委托方出具的证明材料复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

	2
	技术部分
（63分）
	技术参数响应程度
（21分）
	0.63分
	投标人需在采购需求偏离表中对第五章采购需求中“一、采购标的”的所有内容进行点对点应答，应在引用本招标文件的基础上，进行逐条逐项答复、说明或解释。
投标人在“采购需求偏离表”中对采购需求进行逐条响应的得0.63分，未逐条响应的得0分。

	
	
	
	20.37分
	综合考虑投标人所投产品对第五章采购需求“一、采购标的”的条款的响应程度。
（1）有一项非“▲”号条款技术指标负偏离减0.026分，576项非“▲”号条款技术指标全部符合得满分。漏报技术条款视为该条不满足。最低分0分，最高分14.97分。
（2）有一项“▲”号条款技术指标负偏离减0.3分，18项“▲”号条款技术指标全部符合得满分。
最低分0分，最高分5.4分。
注：项目需求中的技术指标，均需在技术偏离表中逐条应答，以技术偏离表为准，否则视为没有应答或者不满足。

	
	
	供货
方案
	15分
	对供应商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审: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完整、详实可行、科学合理、重点清晰，具有针对性且完全符合
采购需求，得15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完整、详实可行、具有针对性且完全符合采购需求，得9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较完整，具有一定可行性与针对性，能够满足采购需求重点清晰
，得5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需求，但方案重点不清晰，不具有针对性，得1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无法满足采购需求或未提供，得0分

	
	
	项目实施方案
	12分
	对供应商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审: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完整、详实可行、科学合理、重点清晰，具有针对性且完全符合
采购需求，得12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完整、详实可行、具有针对性且完全符合采购需求，得8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较完整，具有一定可行性与针对性，能够满足采购需求重点清晰
，得4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需求，但方案重点不清晰，不具有针对性，得1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无法满足采购需求或未提供，得0分

	
	
	售后服务
务方案
	15分
	对供应商提供的方案进行评审: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完整、详实可行、科学合理、重点清晰，具有针对性且完全符合
采购需求，得15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完整、详实可行、具有针对性且完全符合采购需求，得9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内容较完整，具有一定可行性与针对性，能够满足采购需求重点清晰
，得5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基本满足采购需求，但方案重点不清晰，不具有针对性，得1分;
供应商提供的方案无法满足采购需求或未提供，得0分

	3
	投标报价
（30分）
	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低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价格分为满分。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统一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投标报价得分＝（评标基准价/投标报价）×30。
注：此处投标报价指经过报价修正，及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后的报价，详见第四章《评标方法和评标标准》2.4及2.5。

	4
	非强制采购节能产品及环保标志产品（1分）
	投标人所投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非强制采购品目产品的，得0.5分，不属于的不得分。须附相应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按照“附件”的具体要求提供，未按照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加分。
投标人所投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品目产品的，得0.5分，不属于的不得分。须附相应证明材料。证明材料须按照“附件”的具体要求提供，未按照要求提供证明材料的不加分。




其余更正内容均以最新版招标文件为准。
更正日期：2026年4月3日

三、其他补充事宜
[bookmark: _GoBack]3.1本公告同时在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北京市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beijing.gov.cn/）发布。
[bookmark: _Toc35393817][bookmark: _Toc35393648][bookmark: _Toc28359106][bookmark: _Toc28359029]
四、凡对本次公告内容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86][bookmark: _Toc28359009]名    称：北京市朝阳区教育服务保障中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团结湖北二条5号楼
联系方式：王老师 010-64267009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bookmark: _Toc28359087][bookmark: _Toc28359010]名    称：北京汇诚金桥国际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南竹杆胡同6号北京INN3号楼9层
联系方式：戴翔、贾洋，010-65173825
3.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戴翔、贾洋
电      话：010-65173825

